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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類 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
樓地板面積合計組別定義

內 部 裝 修 材 料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廊及樓梯

(1) A類

B類

C類

D類

E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及舞台之

場所。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供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

率高之場所。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之場所。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供儲存、包裝、製造一般物品之場所。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供參觀、閱覽、會議，且無舞台設備之場所。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

之場所。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供學齡前兒童照護之場所。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物，且使用人替

換頻率高之場所之場所。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物之場所。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供殘障者教養、醫療、復建、重建、訓練(庇

護)、輔導、服務之場所。

供儲存、包裝、製造、修理工業物品，且具

公害之場所。

全 部

全 部其他

全 部

全 部

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以上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以上

耐燃二級

耐燃三級
  以上

耐燃三級

耐燃二級
  以上

耐燃二級
  以上

(2) 商業類

(3) 工業、倉儲類

(4) 休閒、文教類

(5) 宗教、殯葬類

F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G類 辦公、服務類

H類 住宿類

I類 危險物品類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A類、
G類B-1組B-2組或B-3組使用者

二層以上部分(頂層除外)

十一層以上部分。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無窗戶之居室

每200平方公尺以內有防火區劃部分

每500平方公尺以內有防火區劃部分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100平方公尺
以上200平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防火區劃面積按201平方公尺
以上500平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說明：

一、應受限制之建築物其用途、層數、樓地板面積等依本表之規定。

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結構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1.2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間作櫥櫃

    使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

三、本表(三)所列各種建築外，在其自樓地板起高度在1.2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台及天花板周圍押條等裝修材

    料不受限制。

四、表所列建築物，如裝設自動滅火設備者，所列面積得加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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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內部牆面及天花板之裝修材料應依下表規定：

A-1

A-2
B-1

B-2

B-3

B-4

C-1

C-2

D-1

D-2

D-3

D-4

D-5

E

F-1

F-2

F-3

F-4

G-1

G-2

G-3

H-1

H-2

H-2

I
供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防火對策      管制火源   耐燃材料              防火構件、構造      防止二次燃燒
                      發熱器具   避難及引導逃生    煙控                        剩餘煙氣排放
                      防焰材料   偵測及初期滅火    全棟避難                 結構穩定性
                                        煙控                      滅火設備

（閃燃）

嚴重燃燒

A

B

C

全面性燃燒

燃燒面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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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燃燒
D

起火期 成長期 全盛期 衰退期

火災歷程與防火對策

一.屋頂突出物未達計算樓層面積者，其防火時效應與頂層同。

二.本表所指之層數包括地下層數。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防火構造防火性能規定：

主要構造

層數
承重牆 樑         柱       樓地板    屋頂

自頂層起算不超
過4層之各樓層

1小時

1小時 半小時2小時 2小時 2小時

3小時 3小時 2小時2小時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自頂層起算4至
14層之各樓層

自頂層起第15層
以上之各樓層


